新城镇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

2025年，新城镇人民政府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文件精神，按照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柔性执法，着力服务城市管理，不断提升执法水平。现就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如下：

行政执法工作基本情况

1.行政执法主体情况。新城镇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界内的海河南岸，南连塘沽盐场、古林街，西与津南区毗邻；北靠海河，东临河南路，总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新城镇人民政府位于滨海新区新城镇国兴路与津同道交口处东北角。

2.行政执法人员情况。新城镇现有正式执法队员8人，持证执法队员6人，因退休注销执法证件3人，通过行政执法资格考试1人，因变更工作单位待申领执法证件1人。

3.行政执法案件情况。截至2025年12月25日，新城镇行政处罚案件17起，共计罚款3200元，全部进行公示；行政检查案件74起；及时完成滨海新区行政执法监督平台下派指标，总计完成下派任务100余件，执法人员执法参与率100%，完成区域道路巡查187次，行政执法履职率达到88%以上，完成本年度任务量指标。
二、行政执法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行政执法制度建立与落实情况

1.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新城镇建立健全执法部门公开办事制度，深入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严格执行全区统一的行政执法公示规范、行政执法法制审核工作规范、行政执法案件办案质量标准。

2.严格落实《滨海新区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对首次轻微违法违规行为且符合清单规定的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非强制性执法手段，督促其主动自行改正，依法开展生产经营。

3.扎实推进行政执法标准规范。一是落实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基准制度，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形等综合判定处罚裁量幅度，着力提升执法办案效能。二是组织全体执法人员学习并落实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工作机制，确保在对市场主体作出行政处罚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提示函。
（二）行政执法重点工作情况。

1.全力整治镇域市容市貌。依据有关市容环境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持续开展流动商贩、露天烧烤、户外牌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专项整治工作，执法队员带领市容秩序维护人员进行占领式管理，规范劝导占路经营、清理流动摊贩，对屡次不听劝阻的予以处罚，本年度共罚款2600元；开展不文明祭扫行为整治行动，对在马路边、小区周边焚烧纸钱等祭祀用品的居民进行教育劝导；劝导教育底商主动清理门前堆物、自行整改违规户外牌匾；下沉到社区小区清理辖区各小区楼道堆物；重点对辖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周边200米范围内非法占路经营、摆摊设点等行为进行整治，减少校园周边摆摊乱象。

2.全力推动违法建设治理。一是文明执法拆除违建，执法队员对煦和湾地磅和顺平里违建多次进行沟通和劝导，当事人主动配合自行拆除违建地磅及设施，顺平里小区违建拆除也获得群众一致赞赏；二是整治非法圈占，部分无主公共用地被附近个别居民私自圈占开垦为菜地，执法队员分组行动有序清理，共整治非法圈占8处，恢复绿地面积达1500㎡。三是治理小区非法圈占，对澜和湾、源和湾和熙樾湾圈占小院的户主，全部移交区住建委进行限制交易告知处理。

3.开展建筑垃圾巡查。对镇域内建筑工地、重点道路区域开展全面巡查检查，常态化推进对建筑垃圾运输车的不密闭运输、车体不洁、运输过程中撒漏、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行为，共计执法检查120余次，规范运输车辆40余次，对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有关废弃物和未使用密闭运输工具行为罚款4起，罚款600元。

4.严禁电动车“飞线充电”。新城镇执法大队认真贯彻落实“飞线充电”的相关文件安全治理要求，积极开展电动车飞线充电专项治理，消除因充电导致火灾事故隐患，通过广泛宣传、普法引导劝导，着力解决小区居民在电梯间、楼道楼梯、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搭线充电问题。

5.开展控烟执法检查。按照《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和《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规定，新城镇执法大队对辖区商场超市、餐饮饭店、教培机构等公共场所进行巡查检查，仔细查看是否按照规定张贴禁烟标识，标识张贴位置是否明显、对顾客吸烟行为有无劝阻等情况。

6.开展露天烧烤、路边摊贩集中治理。自6月份以来，执法大队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对辖区重点道路及小区周边的烧烤店、露天烧烤摊贩进行了专项治理，有效治理露天烧烤20余处，清理夜间占路经营30余处。

7.开展户外广告设施排查整治。按照《天津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和《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大队对辖区内的户外广告牌匾是否合法合规进行拉网式排查，要求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的商户及时进行审批登记，对不符合规定设置的要求限期整改，及时清理具有安全隐患的单体柱广告牌50余次。

（三）执法方式创新情况

1.为一线执法队员配齐升级单兵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终端、便携式打印机等装备。依托移动终端实现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做好执法文书现场打印送达，大幅提升现场执法效率。在违法建设巡查、建筑垃圾治理、重点区域市容管控等领域利用无人机航拍进行巡查与动态监测，无人机航拍提供了关键的全景影像，减少了监管死角。

2.积极开展宣传普法工作，每周坚持全员下沉到社区、小区全方位进行志愿服务与普法宣传，提高群众法律意识。执法队员多形式进行普法宣传，发放宣传单页200余张，同时，发现轻微违法违规问题后向群众居民耐心讲解相关法律条款，使广大居民群众深刻认识到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即刻自行改正，群众自觉性明显提高。
（四）全面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1.新城镇综合执法大队始终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集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考察提出的“四个善作善成”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提高政治素养。同时，新城镇积极开展党的理论学习、法律知识宣讲培训，增强了全体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着力提升队伍管理水平。一是加强执法人员管理，严格落实考勤制度和管理制度，学习遵守司法部发布的《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落实“十严禁”和“十不准”队内制度清单。二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做到执法证件申领、变更信息准确，证件管理无差错。三是严格辅助执法人员管理。建立辅助执法人员教育培训、考核奖惩、岗位激励等机制，并加强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四是开展公共法律知识培训，每名行政执法人员每年参加不少于60学时的公共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
三、存在的问题

1.执法人员素质情况。一是由于法律法规更新速度较快，城市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导致执法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掌握不全面、理解不深入，可能导致执法行为出现偏差。二是现有执法力量不足，本年度退休3名执法队员，现工作于一线执法岗位的持有证件的执法队员共4名，待领取执法证件2人，现有执法力量距离高标准城市管理执法有一定差距。
2.体制机制情况。《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于2014年8月1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暂行办法第一章第一条可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已于2021年1月22日修订，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且依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滨海新区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再行使部分行政职权的批复》，于2025年7月20日起我镇不再行使部分行政职权。《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作为街镇综合执法指导性规章未与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同步更新修改。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1.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执法专业水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构建政治理论与法律业务知识深度融合的学习机制，加强执法业务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工作。通过定期组织专题讲座、业务研讨、案例分析等多样化学习，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业务素养与综合能力，精准掌握执法流程与标准，显著提升执法效率与质量，为城市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2.加大执法强度，营造优良秩序环境。严格对照乡镇履职事项清单，清晰界定执法职责边界，确保执法工作精准发力。针对重点领域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建立常态化、高频次的日常巡查机制。同时，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做好“两书同达”工作，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动。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及时化解各类城市管理难题，打造整洁、舒适、安全的城市环境。

3.深化理论研习，增强责任使命意识。持续深入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教育活动，将其作为提升执法队伍政治素养的重要抓手。引导全体执法人员深刻领会规定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坚定的党纪观念。通过常态化学习与教育，使全体人员将各项规章制度内化于心，不断强化政治意识，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进一步加强执法人员的纪律思想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守政治忠诚、严守纪律规矩、秉持道德操守、严守廉洁底线，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严谨的作风，为城市管理事业贡献力量。
